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羅委員智強，針對市售嬰幼兒海苔食品重金屬超標，強化嬰幼兒食品安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民眾日前送驗市售嬰幼兒海苔食品，驗出7款含有韓國海苔成分的嬰幼兒食品重金屬超標。經衛福部食藥署再次檢驗，亦證實6項產品重金屬鉛、鎘超標，不符「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中「嬰幼兒副食品類規定」。

此次不合格嬰幼兒食品，皆含有韓國海苔成分，請貴院消保處加強市售相關產品稽查，查核實體販售及線上販售之商品；並請衛福部加強進口嬰幼兒食品的邊境查驗，逐批抽驗重金屬含量，避免重金屬超標的原料或商品進入市場。另，依照「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規定，一般食品和嬰幼兒食品的重金屬限量標準不同，兩者相距有20至25倍之多。但市售食品不乏僅符合成人標準，卻以貌似嬰幼兒食品的包裝，吸引、誤導家長購買，致危及嬰幼兒健康。

媒體亦報導，不少廠商將僅符合一般食品標準的海苔報關進口，但實際銷售時，卻作為嬰幼兒食品販售，遠遠不符嬰幼兒食安標準，形成食安防線的破口。業者採用此種方式鑽漏洞，相關單位難以檢出問題，只要完成紙上作業審查，即可輕易進入市場銷售。

並有嬰幼兒食品業者刻意強調，產品銷售對象是「3歲以上兒童」，巧妙規避「0至3歲嬰幼兒」的嚴格食品標準，若未經實際檢出，難以發覺漏洞存在，無形中增加嬰幼兒食用副食品的風險。

請貴院督促衛福部檢討現行制度缺失，研擬具體對策防堵漏洞，有效防止業者規避較嚴格的嬰幼兒食品標準，並將嬰幼兒食品與一般食品明確區隔，以確保家長所購買的嬰幼兒食品，皆能符合食品安全標準。

（二）本院蔡委員其昌，鑑於從事照顧工作者多以與被照顧者具有親屬關係為主，由配偶（伴侶）擔任照顧者，其次為子女或親戚關係者，而臺灣正面臨高齡化與少子化，近六成家戶僅有1至2人，是以直系血親以外之親戚關係的照顧者不在少數，而現行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發給辦法卻未涵蓋具親屬關係的照顧者（例如受照顧者的兄弟姊妹等），已不符合當前社會現況，請領資格規定過於苛刻，有違老人福利法之保障老人經濟安全之立法意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為鼓勵家人照顧家中失能老人，使老人可在家中安老，並減輕照顧者因照顧老人而無法外出就業的經濟負擔，凡經審核通過者，且符合一定條件者，照顧者得依法（老人福利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請領每月5,000元的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而根據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發給辦法第三條規定，照顧者與受照顧者需屬應計算家庭總收入全家人口之成員、或子女、或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等關係者始得請領。惟查，從事照顧工作者多以與被照顧者具有親屬關係為主，由配偶或伴侶擔任照顧者，其次為子女或親戚關係者，而由於臺灣正面臨高齡化與少子化，近六成家戶僅有1至2人，是以直系血親以外之親戚關係照顧者不在少數，前述之發給辦法卻未涵蓋具親屬關係的照顧者（例如受照顧者的兄弟姊妹等），不符合當前社會現況。

二、又比較現行長期照顧相關法規，以及地方政府之身心障礙照顧者津貼相關規定，現行「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發給辦法」，實過於嚴苛。例如「長期照顧法」第三條定義在家庭中對失能者提供規律性照顧之主要親屬或家人均屬家庭照顧者；「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第二條，家庭照顧者係指主要照顧身心障礙者之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共同生活之家屬。此外，地方政府（例如臺中、高雄）就「身心障礙照顧者津貼」之發放，只要是被照顧者的父母、子女、配偶、媳婦或女婿，及二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均有領取資格。

三、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逐年增加，並於去年（民國114年）12月底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超過20%），但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之請領人數卻逐年減少，109年請領人數8,465人，113年僅剩4,758人，合理懷疑此與現行「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資格門檻過高有關。

綜上，建請行政院檢討修正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之請領資格，擴大受益範圍，減輕家庭照顧壓力及照顧負荷，以落實老人福利法之保障長者經濟安全之立法意旨。
（三）本院陳委員菁徽，有鑑於我國少子化問題已成嚴峻國安危機，114年新生兒人數恐跌破11萬人，顯示目前催生政策皆成效有限。查現行衛福部主管之「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雖立意良善，然其政策思維仍侷限於「弱勢脫貧」之社會救助層次，僅鎖定低收及中低收入戶，且採申請制，導致覆蓋率受限，廣大受薪中產階級無法受惠，難以形成有效之生養誘因。爰此，建請行政院參酌新加坡「兒童培育共同儲蓄計畫」之成功經驗，將現行兒少帳戶轉型為普及全民之「兒童未來資產帳戶」，並導入「自動開戶」、「政府配對儲蓄」及「國家級基金代操」等機制，將國家預算從一次性消費補貼轉化為長期資產投資，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內政部統計，我國生育率持續低迷，解決少子化已刻不容緩。然檢視現行「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條例」，其立法目的係為協助經濟弱勢兒童累積資產，避免貧窮代間循環。此一「社會救助（Social Assistance）」之思維，導致政策對象僅限於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且採取被動之「申請制」，行政門檻高，面臨高房價與高通膨焦慮的廣大「中產階級」與「夾心世代」年輕父母，政府缺乏長期支持機制，致使該政策在提升整體生育率上成效甚微。

二、觀察鄰國新加坡推行之「兒童培育戶頭（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 CDA）」，其核心策略在於「共同投資」。政府不僅提供啟動金，更實施「一對一」配對儲蓄機制（家長存一元、政府存一元），並開放全民參與，參與率高達97%。該制度成功運用槓桿效應，激勵家長儲蓄意願，並將資金鎖定於教育與醫療用途，確保國家預算能精準投資於下一代的人力資本累積。

三、為根本性翻轉少子化困境，行政院應責成國發會跨部會統籌研擬將兒少帳戶轉型為國家級人口戰略，具體精進措施應包含：(一)落實自動開戶：結合戶政系統，新生兒報戶口即自動開戶，免除民眾繁瑣申請程序，解決資訊落差。(二)普及全民：將適用對象擴大至全體新生兒，讓每一位孩子皆享有國家支持之起跑點。(三)實施累進配對機制：兼顧普惠與正義，一般家庭採「一對一」配對；針對中低收入戶則提高配對比例（如一對二或一對三），落實實質平等。(四)導入政府代操投資：為避免資產遭通膨侵蝕，帳戶資金應連結類似勞退基金之國家級投資機制，透過長期複利效果，確保帳戶價值隨經濟成長增值。(五)嚴謹專款專用：資金僅能用於教育、醫療或未來購屋頭期款等用途，將其打造為伴隨青年成長之第一桶金。
四、綜上，請行政院針對上述建議，具體說明後續將如何通盤檢討現行兒少帳戶之侷限性，並針對轉型為全民普及制之可行性、財源規劃及跨部會執行機制，提出具體之評估報告與推動期程。

（四）本院陳委員菁徽，鑑於台灣肥胖問題日益嚴峻，國人飲食習慣中含糖飲料佔比極高，台灣儼然已邁入「肥胖國度」之列，這不僅是個人外觀問題，更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風險激增的公共衛生危機。面對如此嚴峻的數據，顯示我國現行的健康促進政策力道不足，政府必須採取更積極、更具強制力的手段介入飲食環境，為落實源頭管理並賦予消費者知情選擇權，建請行政院參考新加坡「營養級別標籤」（Nutri-Grade）制度，推動強制性飲料營養分級。透過顏色與等級（A、B、C、D）之視覺化標示，區分含糖量及飽和脂肪程度，尤其針對高糖飲品強制標示並限制廣告，以引導民眾選擇健康飲品，以維護國人健康，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依據國民營養健康調查顯示，18歲以上的成年人超過一半50.8%，達到過重或肥胖標準，意味著全台每兩位成年人就有一位面臨體重危機；而兒童及青少年的肥胖問題同樣不容樂觀，國中及國小學生的過重及肥胖率亦有逐年攀升趨勢，約每三位就有一位過重或肥胖。

二、含糖飲料盛行是台灣飲食環境的一大特色，卻也是糖攝取過量的主要來源之一。既然改變飲食是健康的根本，政府有責任提供一個資訊更透明的消費環境，參考新加坡已成功實施的「Nutri-Grade」分級制度。該制度將飲料依據「含糖量」及「飽和脂肪量」分為A、B、C、D四個等級，並對應深綠、淺綠、橘黃、紅四種顏色。其中A級（深綠色）最為健康，含糖量需低於1g/100ml且不含代糖；而D級（紅色）則為最不健康，含糖量高於10g/100ml或飽和脂肪偏高。

三、新加坡制度值得台灣借鏡之處，在於其「強制性」與「視覺化」的結合。該法規規定，屬於較不健康的C級與D級飲料，必須強制在包裝正面或販售菜單上清楚標示分級標籤，讓消費者一眼就能看到象徵警訊的顏色；此外，被列為D級的高糖飲料，更被嚴格禁止在各大媒體平台進行廣告宣傳，以減少對民眾的誘惑。反之，健康的A級與B級飲品則可自願標示，鼓勵業者改良配方以爭取綠色標籤。這是一套利用市場機制與消費者心理雙管齊下的政策，能有效促使廠商減糖，也能讓民眾在無形中做出更健康的選擇。

四、國民健康是國家競爭力的基石，面對肥胖海嘯，我們不能再坐視不管。這些關乎人民健康的小細節，政府只要多做一點，國人就能少一點負擔、多一點健康。爰此，提案要求行政院應立即啟動研議，參考新加坡Nutri-Grade經驗，針對國內包裝飲料及現場調製手搖飲研擬分級標示草案，並向本院提出具體評估報告及實施期程規劃，展現政府對抗肥胖問題的決心。



